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 天娱           编号：2020—113 

债券代码：112496         债券简称：17 天神 01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大连天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将以现有总股本 932,142,900

股为基数共计转增 730,871,061 股，按照每 10 股约转增 7.84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现有的

932,142,900 股增加至 1,663,013,961 股。 

2、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不向公司原股东分配，用于向债权人分配抵偿

债务以及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处置。 

3、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价格不进行除权调整。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辽

02 破申 5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辽 02 破 2 申 5-1 号《通知书》，法院已依

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并指定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和辽宁法大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

各项重整工作。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并表决通

过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2020 年 11 月 6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20）辽 02 破 5-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二、本次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本次重整将以现有总股本 932,142,900 股为基数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股票抵债价格=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20（即 7.8210 元/股），资本公积转增股票数量=待清

偿债权总额/转增股票抵债价格+预留股票数量（即共转增 730,871,061 股，按照

每 10 股约转增 7.84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现有的 932,142,900 股增加至 1,663,013,961 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最终转增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不向公司原股东分配，转增的股份将按照《重整计

划》的规定直接登记至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或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7 日。 

四、除权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根据《重整计划》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不存在股本增加而

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变化或者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幅度明显低于股本增加幅度的

情形。因此，公司本次重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第 4.4.1 条应对股票价格进行除权的规定，股票价格可以不进行除权

调整。 

针对上述公司在重整中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价格不进行除权的情



况，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中的财务顾问，出具了《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中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股票价格不进行除权的专项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重整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股票价格不进行除权调整具有合理性。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本次重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票价格不进行除权调整。 

五、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将直接登记至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或提存至管理人

证券账户。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转增股份计入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一、首发后限售股 169,698,108 - 169,698,108 

二、无限售流通股 762,444,792 730,871,061 1,493,315,853 

三、总股本 932,142,900 730,871,061 1,663,013,961 

七、风险提示 

法院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2.1 条第（十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天娱”。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叠加的公告》。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且裁定批准了《重整计划》。若公司顺利完

成《重整计划》执行，将有助于公司化解巨额债务，改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

动性，维持上市地位，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若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

执行《重整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有权裁定



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14.4.1 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

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八、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笛 

联系电话：010-87926860 

电子邮箱：ir@tianshenyule.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 7 号达美中心 T4 座 16 层 

邮编：100123 

九、备查文件 

1、（2020）辽 02 破 5-2 号《民事裁定书》； 

2、（2020）辽 02 破 5-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